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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蔡○女聲請書 

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主  旨：為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、臺灣高等法院八

十六年度家上更（一）字第七號、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

第七八○號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民事確定判決適用民法第

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保障「人人享有平

等之婚姻權」之虞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

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。 

說  明： 

壹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    按憲法第七條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

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」，揭示平等原則，且民法第

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明文規定「結婚，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

之規定者，無效。」係保障一夫一妻制之基本條文。惟最高

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、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

度家上更（一）字第七號、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

○號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民事確定判決，卻恣意擴張司法

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文所謂「類此之特殊情況」，認後婚姻

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，完全置聲請人合法成立且應受保障之

婚姻於不顧不論，有失憲法平等保護人權原則，爰依法聲請

解釋。 

貳、本案事實經過 

一、聲請人與呂○清間之婚姻關係存在： 

（一）緣聲請人與呂○清於民國（以下同）六十三年間結

婚，婚後育有二子一女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滿，聲請

人並以婚前工作所得協助呂○清創業。詎料在七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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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間，呂○清於事業有成後，因另結新歡，為達

其離婚之目的，先向聲請人謊稱其父呂○朝已同意

兩造離婚並願為見證人，而代簽其父姓名於離婚協

議書上，聲請人迫於無奈亦簽名於該協議書，嗣再

由另一不知原告有無離婚真意之訴外人呂○鐘以

證人身分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。 

（二）按「兩願離婚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應有二人以上證

人之簽名」為七十四年六月民法親屬編修正前第一

千零五十條定有明文。所謂證人除須於離婚協議書

上簽名，並能證明雙方當事人確有解消夫妻關係之

意思合致者為限，有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

七九二號判例、五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九號判決

（附件一）可稽。 

（三）查聲請人與呂○清間離婚協議書上二名證人呂○

朝、呂○鐘均係憑信呂○清片面之詞，認聲請人有

離婚之意，而簽名於離婚協議書，未曾親聞聲請人

確欲離婚，自難認聲請人與呂○清間之協議離婚，

已具備法定要件，是兩願離婚既不生效力，聲請人

與呂○清間之婚姻關係應仍存在。 

（四）前述事實，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家訴字

第四○號、臺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度家上字第六七

號、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六九號判決

可稽（附件二）。 

二、呂○清與胡○鳳於八十年間所締結之後婚姻亦合法存

在： 

（一）聲請人與呂○清於七十二年為不合法之協議離婚

後，呂○清與胡○鳳即一直同居生活，迄七十九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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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聲請人無意中發現協議離婚有不法情事，惟因

不諳法令，卻以自己為犯罪者之身分自首，後雖獲

不起訴處分（附件三），然此舉已使呂○清、胡○

鳳於八十年三月辦理結婚登記。 

（二）嗣聲請人於八十二年十一月間，提起上開協議離婚

無效及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訟，歷經三審定讞，

聲請人終獲勝訴判決，惟於辦理戶籍登記時，聲請

人雖回復為呂○清之配偶，然呂○清與胡○鳳之婚

姻關係卻仍存在，戶政機關又拒絕聲請人申請撤銷

渠等婚姻關係，以致於呂○清現有二名配偶，形成

一夫二妻之奇異怪象，聲請人不得不提起確認呂○

清與胡○鳳間婚姻關係不存在之訴訟。 

（三）然上開訴訟歷經三審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四年

度家訴字第一四號民事判決（附件四）先確認呂○

清、胡○鳳間之婚姻無效，並由臺灣高等法院以八

十四年度家上字第一五四號民事判決（附件五）駁

回呂○清、胡○鳳之上訴在案，嗣最高法院以八十

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民事判決（附件六）將原

判決廢棄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，經該院以八十六年

度家上更（一）字第七號民事判決（附件七）駁回聲

請人確認呂○清、胡○鳳間婚姻無效之訴，聲請人

再上訴最高法院，終由最高法院以八十七年度台上

字第七八○號民事判決（附件八）駁回上訴在案，

訴訟於焉確定。 

（四）聲請人與呂○清間婚姻關係存在，另一方面呂○清

與胡○鳳之婚姻亦有效力，則形成一夫二妻之異

象，顯然侵害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婚姻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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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亦與憲法第七條保護「人人享有平等婚姻權」

之理念不符。 

參、爭議之性質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
一、婚姻自由權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其他權利： 

（一）按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

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」，此為憲法第二十二

條所明定。婚姻自由與由婚姻所建構之家庭關係、

人倫秩序均係現代文明社會結構之基石，其不妨害

社會秩序公共利益，當無疑義。 

（二）查世界民主法治先進國家亦多將婚姻自由明定於

憲法條文之中，例如西德基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

婚姻權乃基本人權之一，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四條第

一項亦規定：「婚姻，僅基於兩性之合意而成立」，

其憲法學者多認為該條揭示婚姻自由之原則，並為

保障婚姻自由權之規定。 

（三）我國憲法雖未如德、日憲法特別明定婚姻自由權，

但學者通說均肯認婚姻自由包含於憲法第二十二

條所謂「其他自由及權利」之中。 

二、婚姻自由權必須在一夫一妻制之前提下，始得主張： 

（一）結婚之自由權固為憲法所保障，然倘為維持社會秩

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，得以法律限制之（憲

法第二十三條）。因此，民法親屬編對婚姻設有種

種要件，其中，尤以一夫一妻制之原則為要，遂規

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。 

（二）按我國民法關於婚姻形式要件，採儀式婚主義，不

以結婚登記為要件，在完全放任之情形下，極易造

成重婚。民法親屬編修正前，重婚並非無效，僅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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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撤銷之事由，倘未經撤銷，後婚姻仍屬有效，即

可能形成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之情形，故民法親屬

編修正後，將重婚改為無效，以貫徹一夫一妻制度。 

（三）觀諸修法理由乃在貫徹一夫一妻制度，蓋因一夫多

妻或一妻多夫於道德上均有可議，夫妻一方以其全

人格給予他方之同時，卻必須被迫與他人共有他方

配偶之全人格，此種反道德、反人性、反平等之制

度，已為多數文明國家所否定。因此，適婚之人無

配偶者，固有結婚之自由，但與其結婚之對象，須

為無配偶之人，始能享有婚姻自由權。亦即，在一

夫一妻制之前提下，始得主張結婚之自由。 

三、附件六、七、八之民事判決過度擴張司法院釋字第三六

二號解釋文所謂「類此之特殊情況」： 

（一）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將重婚之形態分為二

種，一為一般重婚，另一為特殊重婚，而重婚之效

力則分為三種，若為一般重婚，則依民法第九百八

十八條第二款規定，後婚姻自始、當然、確定的無

效；若為特殊重婚，則尚須判斷重婚、相婚者是否

出於善意且無過失，倘為善意，則後婚姻之效力，

仍應予維持，反之如出於惡意，則須另經法院之判

決程序始能認其無效，未經判決無效者仍為有效。 

（二）前揭解釋不僅割裂一夫一妻制度，且有違重婚無效

之立法精神，更有失憲法平等保護人權之原則，蓋

一夫一妻制為我國優美傳統，且世界各國立法例亦

多明文規定重婚無效，而觀諸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

於七十四年間之修法過程，所謂「無效」係指當然

無效，前揭解釋使新法不能全面施行，且尚須循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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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判決程序始能認後婚姻無效，顯違重婚無效之立

法精神。抑有進者，倘後妻應受憲法婚姻自由權利

之保護，則前妻尤應受此保障，而前揭解釋拘泥個

案，完全不顧前妻受合法保護之婚姻，有失憲法平

等保護人權原則（以上詳見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李

鐘聲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）。 

（三）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係針對因信賴確定判決所致

重婚之效力而為解釋，然該號解釋理由書又指出

「其他類似原因所致重婚效力，亦應兼顧」，則何

謂「類似原因」即有究明必要。 

（四）附件六、七、八之判決均認「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

意旨似非限於前婚姻關係因確定判決而消滅，嗣該

判決又經變更者，始有其適用」，且「前婚姻經協

議離婚，其法定要件是否具備，或有任何潛在之瑕

疵，原非必為後婚姻之當事人所明知，第三人與前

婚姻之一方相婚時，就此瑕疵倘非明知或可得而

知，則為善意且無過失，依信賴保護原則，該後婚

姻之效力仍應予維持，以免憲法所保障之人民（尤

其是婦女）結婚之自由遭受不測之損害，基於信賴

原則，自應屬前揭解釋所稱『其他類似原因所導致

之重婚』，而有該解釋之適用」（詳見臺灣高等法院

八十六年度家上更（一）字第七號判決）。 

（五）惟查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、適用範圍及可能產生之

後果，於本件三判決均未究明，即謂有該原則之適

用。然倘將此原則擴張至信賴戶籍登記者，則合法

重婚，將層出不窮，實不得不特別慎重： 

1.信賴保護原則之要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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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件三判決咸認依信賴保護原則，後婚之效

力應予維持，然對信賴保護之要件為何，卻

未有任何說明。學者認為應限定在繼受取得

之權利，非繼受取得之權利，如婚姻、收養

及其他身分上事項，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

用（附件九）。 

（2）退步言之，縱認身分行為等非繼受取得之權

利，亦有信賴保護之適用，然亦必須後婚姻

之當事人均為善意始可，蓋善意之相婚者固

然應受保護，但不應導出保護惡意重婚者之

結果。換言之，法律不應藉著保護善意相婚

者，而間接保護惡意重婚者，同時損害具有

合法婚姻關係之前配偶的權益，否則，無疑

將使合法之前婚姻配偶，隨時可能被迫與他

人「合法」地享有他方配偶之人格，此非憲

法婚姻自由權所應生之結果，倘惡意者利用

此法，遂其重婚之願，對合法婚姻之前配偶，

更毫無保障可言。 

2.信賴保護原則不能恣意擴張： 

  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係因信賴離婚確定判

決而與之相婚，本件聲請則係因後妻信賴「戶籍

登記」而與呂○清相婚，然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

與戶籍登記之行政作業，究有所不同，能否認係

「類此之特殊情況」，實有斟酌之必要： 

（1）訴訟程序歷經三級三審，至少由九位學有專

精之法官，依據民法、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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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，透過極為嚴謹之程序：主張、舉證、言

詞辯論等，始獲判決，並告確定。 

（2）反觀協議離婚者，以聲請人辦理協議離婚時

（七十二年三月三日）之法律規定言，僅需

書面、二人以上證人，並不要求須與戶籍登

記相配合，則顯示在戶籍登記簿上之記載，

是否表示當事人之真正身分，即不得而知；

抑有進者，戶籍機關於受理協議離婚登記

時，倘當事人所提離婚協議書於形式上有證

人簽名，即認符合要件，而准予登記，然，

兩造是否確有離婚真意？證人是否確實知

悉兩造當事人之真意而於協議書上簽名？

均為戶籍人員所無法查證。換言之，只要形

式上看來有四人簽名即可完成協議離婚之

戶籍登記，則與取得確定判決須經三級三審

之繁複程序相較，後婚之妻（即胡○鳳）能

否主張信賴戶籍登記，而要求法律須保障其

婚姻，即不無疑問。 

3.恣意擴張至信賴戶籍登記，勢必造成更多合法重

婚，顯然違背一夫一妻制之精神： 

  戶籍關係之變更，大多不以登記為要件，則

顯示於戶籍登記簿上之記載，並不當然代表當事

人之真正身分。例如，戶籍登記上有結婚登記之

記載，但事實上已由法院判決離婚確定；或已在

法院公證結婚，但未為結婚登記，因此若信賴戶

籍登記簿無結婚之記載而與之結婚者，此善意相

婚者是否亦受到保護？又如以不正當手段，如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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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離婚書面，完成離婚登記後，再與善意第三人

結婚者，此後婚姻是否亦受到保護？凡此均為不

當擴張信賴保護原則適用下，所可能產生之奇異

怪象。 

4.本件三判決完全不論信賴保護之要件，即恣意擴

張該原則之適用，並透過保護「善意」（實則僅因

聲請人出於保護子女之意，不願子女到庭作證，

而無法舉證其惡意）相婚者，使惡意重婚者由「不

法」變成「合法」，恁置聲請人合法成立之婚姻於

不論不顧，且嚴重違背一夫一妻制之理念。 

四、綜上析論，如為保障後妻之婚姻權，勢必犧牲一夫一妻

制之公益與前妻之婚姻權，同時間接保護惡意重婚者，

嚴重踐踏法律真、善、美之基本理念，且合法重婚所衍

生之社會問題，對於國家、社會或個人，將造成更多難

以彌補之傷害。本件三判決擴張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之

適用範圍，置聲請人合法婚姻於不論不顧，顯然違背憲

法第七條所定平等權、第二十二條所定婚姻自由權，為

此懇請鈞院惠予進行違憲審查，迅予適當解釋，以確保

人權。 

附件一：最高法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七九二號判例、五十八年度台

上字第一二九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二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二年度家訴字第四○號、臺灣高等法

院八十三年度家上字第六七號、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度台上字

第二四六九號判決影本各乙份。 

附件三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七十九年度偵字第五五四一號不起

訴處分書影本乙份。 

附件四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家訴字第一四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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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四年度家上字第一五四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六：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八八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七：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六年度家上更（一）字第七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八：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○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九：姚瑞光著『民事訴訟法論』第五七七頁影本乙份。 

    附委任狀正本乙紙。 

   謹 呈 

司 法 院 公鑒 

聲請人：呂蔡○女  

代理人：王如玄律師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

 

（附件八） 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        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八○號 

上 訴 人 呂 蔡 ○ 女 （住略） 

訴訟代理人 陳 棋 銘 律師 

被 上 訴 人 呂 ○ 清 （住略） 

      胡 ○ 鳳 （住略） 

共   同 

訴訟代理人 呂 傳 勝 律師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婚姻關係無效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

六年六月三十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八十六年度家上更（一）

字第七號）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主 文 

上訴駁回。 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理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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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上訴人主張：伊與被上訴人呂○清於民國六十三年間結婚，因伊

夫呂○清於七十二年間另結新歡，欲行離婚，向伊謊稱其父呂○朝同

意為其離婚之證人，而代簽其父姓名於離婚協議書上，並邀另一不知

伊有無離婚真意之訴外人呂○鐘以證人身分簽名，伊迫於無奈亦予簽

名，且據以辦妥離婚戶籍登記。該離婚協議事實上不合法定之要件，

依法應屬無效。詎被上訴人呂○清明知與伊婚姻關係仍然存在，竟與

知情之被上訴人胡梅○鳳復於八十年三月間結婚，伊得悉後，乃對

呂○清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訟，經法院判決其勝訴確定，並辦

妥戶籍登記，回復為呂○清配偶之身分。茲呂○清與胡○鳳上開所締

結之無效重婚，其結婚戶籍登記迄未經撤銷，伊自有訴請確認被上訴

人間婚姻無效之必要等情，爰本於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九

百八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，求為確認被上訴人間婚姻無效之判決。

被上訴人則以：呂○清與上訴人間因感情失和而協議離婚並辦妥離婚

登記，嗣與胡○鳳再婚係在離婚後約八年六個月，且上訴人於伊結婚

後三年六個月始提起訴訟，並以離婚協議不備法定要件為由，訴請確

認與呂○清間之婚姻關係繼續存在，致伊之後婚姻成為重婚，究與一

般重婚之情形有異。胡○鳳係信賴離婚登記，確信呂○清已與上訴人

離婚而與呂○清結婚，要屬善意且無過失，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

解釋意旨，本諸信賴保護原則，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維持等語，資

為抗辯。

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查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呂

○清於六十三年間結婚，七十二年三月三日協議離婚並辦妥離婚登記，

嗣於八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被上訴人呂○清再與被上訴人胡○鳳結婚，

上訴人乃於八十二年間以離婚協議不備法定要件訴請確認其與呂○清

間婚姻關係存在，經判決上訴人勝訴確定，於八十三年十月六日向戶

政機關辦理撤銷上述離婚登記，致呂○清因前後婚姻而戶籍登記上有

二名配偶等事實，固為兩造所不爭，且有戶籍登記謄本及最高法院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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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六九號民事判決影本等件為證。惟查上訴人與

呂○清於七十二年三月三日離婚後，迨八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始與胡○

鳳結婚，先後相距八年，而上訴人對呂○清所提確認婚姻關係存在訴

訟，係於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判決確定，胡○鳳於與呂○清結婚時，

上訴人已與呂○清早辦妥離婚戶籍登記，則上訴人於胡○鳳婚後復對

呂○清提起上開訴訟，實非胡○鳳與呂○清結婚時所能知悉，且胡○

鳳結婚時就上訴人與呂○清協議離婚有潛在瑕疵，亦無證據證明其已

知悉，而上訴人所指在伊與呂○清婚姻關係存續中被上訴人即已暗通

款曲及七十九年間伊至台北市大安國宅胡女處查悉呂○清與胡女同居

時，面告胡女伊原來離婚有問題一節，非但為被上訴人胡○鳳所否認，

上訴人亦提不出任何證據資為證明，自不能單憑上訴人片面之詞而為

其有利之認定，是被上訴人胡○鳳與呂○清於結婚時應屬善意且無過

失無疑。參諸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意旨，並基於信賴保護之原

則，胡○鳳因信賴離婚登記而與呂○清結婚，致後婚姻成為重婚，究

與一般重婚情形有異，該後婚姻自當受法律之保障。從而，上訴人本

於民法第九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訴請確認被上訴人間之婚姻無

效，即非有據，不應准許，為其心證所由得，並說明上訴人其他抗辯

及聲明證據為不足採之理由。爰將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廢

棄，改判駁回上訴人之訴。 

按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，信賴他人間之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或

離婚戶籍登記而消滅，並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，雖該判決嗣後經變

更或離婚登記經撤銷，致後婚姻成為重婚，但其情形究與一般之重婚

有間，參諸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之意旨，並依信賴保護原則，

該後婚姻之效力，自仍應予維持。查被上訴人胡○鳳與呂○清結婚係

出於善意並無過失，既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，則其婚姻依上說明即

應受保障。原審本此見解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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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論旨，指原審任意擴張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，並以原審取

捨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、第四

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九 日 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